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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33403268 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不受理。 

理 由 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18條第 1項第

6款。 

審定

理由 

一、繳款單內容 

計收申請人 98 年 9 月至 103 年 6 月、103 年 12 月、104 年 3

月至 107年 3月、107年 12月(含 107年 11月至 12月)至 108

年 4月、108年 8月至 109年 6月及 112年 3月至 4月保險費

計新臺幣 8萬 1,816元。 

二、申請人不服，檢附前揭繳款單影本，主張其過去 15年都在海

外發展，並未使用過健保，同時健保署也從未告知可以申請暫

停，多年後家人告知才知道，但已欠費多年，目前收到從 98

年 9月追繳保險費是否程序云云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 

三、查系爭保險費，業經本部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

(102年 7月 23日改制為健保署)及健保署分別於 99年 9月 6

日、100 年 2 月 23 日、7 月 13 日、101 年 3 月 7 日、8 月 22

日、102年 1月 29日、8月 16日、103年 2月 14日、7月 17

日、104年 1月 19日、7月 16日、105年 1月 14日、10月 6

日、106 年 7 月 12 日、107 年 1 月 17 日、7 月 9 日、108 年

10月 5日、109年 8月 10日、10月 8日及 113年 3月 4日送

達申請人，有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，其中除 112年 3月至 4

月保險費外，其餘保險費復經健保署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
○○分署行政執行並取得債權憑證在案，則健保署再次發單

催繳此部分系爭保險費，僅係觀念通知，即非首揭辦法所定之

核定案件，申請人對之申請審議，尚有未合，應不予受理。 

 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

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，審定如

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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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)提起訴願。  

 

 

相關法令：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條第 1項 

「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人核定下列全

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益案件之審議：一、

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。二、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事項。

三、關於保險費、滯納金及罰鍰事項。四、關於保險給付事項。五、其他關

於保險權益事項。」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 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六、爭議之內容非第

二條所定事項。」 
 


